
附件七 

新竹市自辦市地重劃區地上物查估補償審核表 

重劃區名稱  

審核項目 審核單位 審核意見 核章 

建築改良物 工務處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不符事項： 
 
 
 
 
 

 

事業生產、營業設備及營業損失 產業發展處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不符事項： 
 
 
 
 
 

 

農作改良物、水產物及畜禽類 產業發展處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不符事項： 
 
 
 
 
 

 

墳墓 民政處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不符事項： 
 
 
 
 
 

 

註： 

一、本要點第二十四點之附件。 

二、本表審核項目係依新竹市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及新竹市辦理徵收土地
農林作物作物、水產物及畜禽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所訂之項目辦理。 

三、本表各審核單位應於受會後十五日內審竣送還地政處彙整。 

四、本表未列入之項目，依實際業務主管單位權責規定辦理。 


